
（上接B61版）

1、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WAPS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和柴油共轨系统零部件

产能提升

62,032 51,337.25 82.76 2013年10月31日

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57,750 50,145.95 86.83 2013年10月31日

汽车尾气后处理系统产品产业化项目 26,000 22,840.01 87.85 2015年6月30日

工程研究院项目 5,154 5,154.00 100 2012年12月31日

汽车动力电池材料及动力电池研发项目 10,000 0 2012年12月31日

股权收购项目 34,381.5 34,381.5 100 2012年6月30日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 89,694.93 1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85,317.5 253,553.64 -- --

2、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结余41,587.74万元。

以前年度已投入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净额

年末余额

185,878.64 67,675.00 10,128.95 41,587.74

3、止201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

单位：万元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帐户余额 用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

544360535115 4,114.55 汽车尾气后处理系统产品产业化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滨湖支行

732271018210002572

8

11,411.51 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

行

2601014210004937 26,061.68

WAPS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和柴油共轨系统零部件产能提

升、汽车动力电池材料及动力电池研发项目

合计 41,587.74

（二）本次涉及拟调整和变更的募投项目的概况

1、本次涉及拟调整募投项目计划及产能的项目

（1）WAPS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和柴油共轨系统零部件产能提升的项目

本项目建设期为3年，即从2010年11月至2013年10月，并于2013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该项目投资总额为65,000万元，其中

使用募集资金62,032万元，使用自筹资金2,968万元。该项目投资内容包括固定资产投资50,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5,000万元。

项目完成后，公司可形成新增年产重型WAPS系统20万套、共轨系统零部件1,180万件的生产能力。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累计投入51,337.25万元，已投资总额占计划总投资总额比例为82.76%，原计划2013年10月31日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2） 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本项目建设期3年，即从2010年11月至2013年10月建成，预计2014年可达到满负荷设计生产能力。该项目投资总额为65,000

万元，计划募集资金投资57,750万元。该项目投资内容包括固定资产总投资57,25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7,750万元。本项目资金主

要用于新厂区建筑工程、配套的公用工程、设备购置、工程建设所需的其他费用等。项目完成后，公司可形成新增年产中型

WAPS系统10万套、共轨泵81万套的生产能力。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累计投入50,145.95万元，已投资总额占计划总投资总额比例为86.83%，原计划2013年10月31日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2、本次涉及拟变更的募投项目

汽车动力电池材料及动力电池研发项目

本项目建设期2年。本项目总投资为10,000万元。其中设备仪器购置费5,320万元，其中国内设备仪器2,090万元，国外引进设

备仪器折合人民币3,230万元；研发费用3,800万元；设备仪器安装调试费用280万元；不可预见费600万元。

由于国际国内在动力电池技术路线上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且投资规模较大，公司秉承谨慎投资理念，截至2014年12月

31日该项目尚未投入。

（三）本次涉及拟调整和变更的募集资金

本次涉及拟调整和变更的募集资金28,298.80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9.87%。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剩余募集

资金金额

WAPS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和柴油共轨系统零部件产能提

升

62,032 51,337.25 10,694.75

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57,750 50,145.95 7,604.05

汽车动力电池材料及动力电池研发项目 10,000 0 10,000.00

合 计 28,298.80

（四）本次调整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计划及产能

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本议案尚须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调整和变更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一）WAPS研究开发及产业化业化和柴油共轨系统零部件产能提升项目

1、拟调整募投项目的计划和产能

（1）该项目在投资总额65,000万元不变的前提下，将其中的固定资产投资由原方案的50,000万元调减至44,073万元；流动

资金投资由原方案的15,000万元调增至20,927万元。由于WAPS系统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故减少WAPS项目设备投入规模，减

少的固定资产投资拟转入流动资金使用。如果今后WAPS系统市场需求成熟时，再择机以自有资金进行后续投入，来满足客户

需求。该项目投资计划调整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 目 原投资计划

止2014年12月

累计投入

拟调整金额 拟调整为

投资总额（万元） 65,000 54,305.25 -- 65,000

一、资金来源 65,000 54,305.25 -- 65,000

（一）募集资金 62,032 51,337.25 -- 62,032

（二）自筹资金 2,968 2,968 -- 2,968

二、项目构成 65,000 54,305.25 -- 65,000

（一）固定资产投资 50,000 38,944.25 -5,927 44,073

（二）流动资金投资 15,000 15,361 +5,927 20,927

（2）该项目拟于2015年12月完工。

（3）该项目产能调整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 目

原项目完成

预计产能情况

拟调整

项目

拟调整为

一、WAP3系统（重型、万套） 20 -15 5

二、共轨系统零部件（万件） 1,180 +743 1,923

其中：小车共轨喷油器体 300 +100 400

大车共轨喷油器体 500 +28 528

轨 100 -- 100

泵体 30 +15 45

连接杆 250 -- 250

共轨紧帽 +600 600

2、拟调整募投项目经济效益比较

根据测算，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在调整前后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比较如下：

主要指标 调整前 调整后

正常年销售收入（万元） 175,100 110,630

正常年利润总额（万元） 22,158 17,191

正常年销售利润率（%） 12.65 15.54

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21.43 26.29

全部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年） 6.6 7.5

盈亏平衡点（%） 57.66 56.76

3、拟调整募投项目计划和产能的主要原因

（1）募集资金到位延期,影响募投项目的时间进度；

（2）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

由于2012、2013年国家排放法规（国III升国IV）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采取了谨慎原则。2014年4

月随着工业和信息化部第27号公告的发布： 2014年12月31日将废止适用于国家第三阶段汽车排放标准柴油车产品《公告》，

2015年1月1日起国三柴油车产品将不得销售。明确了国IV排放法规的实施时间，市场环境发生了实质变化。国IV排放法规的严

格实施比市场的普遍预期来得快速，共轨技术路线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国IV车用柴油机市场，市场对共轨产品需求出现爆发式

增长，对共轨零部件的需求也同步出现爆发增长。同时WAPS系统在国IV车用柴油机市场空间有限，且未来在非道路机械的市

场需求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适应市场变化，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和产能进行调整，增加共轨零部件的产能，降低

WAPS系统的产能，同时调整设备投入结构，关注加工的柔性，既能满足共轨零部件加工要求，又能满足未来WAPS系统加工的

要求。为满足高压共轨零部件需求的爆发增长，适当增加铺底流动资金。

（二）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1、拟调整募投项目的计划和产能

（1）该项目在投资总额65,000万元不变的前提下，将其中的固定资产投资由原方案的57,250万元调增至59,915万元；流动

资金投资由原方案的7,750万元调减至5,085万元，后续流动资金的增加由企业自有资金解决。该项目投资计划调整具体明细如

下表所示：

项 目 原投资计划

止2014年12月

累计投入

拟调整

金额

拟调整为

投资总额（万元） 65,000 50,145.95 -- 65,000

一、资金来源 65,000 50,145.95 -- 65,000

（一）募集资金 57,750 50,145.95 -- 57,750

（二）自筹资金 7,250 0 -- 7,250

二、项目构成 65,000 50,145.95 -- 65,000

（一）固定资产投资 57,250 50,145.95 +2,665 59,915

（二）流动资金投资 7,750 0 -2,665 5,085

（2）该项目拟于2015年12月完工。

（3）该项目产能调整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 目

原项目完成

预计产能情况

拟调整

内容

拟调整为

一、WAP2系统（中型、万套） 10 -7 3

二、共轨(万套) 81 +44 125

其中：CPN2.2共轨（重型） 33 +12 45

CB18共轨（轻型） 28 +37 65

CB28共轨（中型） 20 -5 15

2、拟调整募投项目经济效益比较

根据测算，本次拟调整募投项目在调整前后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比较如下：

主要指标 调整前 调整后

正常年销售收入（万元） 149,900 159,850

正常年利润总额（万元） 17,715 18,060

正常年销售利润率（%） 11.8 11.29

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16.6 21.80

全部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年） 7.41 8.23

盈亏平衡点（%） 55.7 59.98

3、拟变更募投项目的主要原因

（1）募集资金到位延期,影响募投项目的时间进度；

（2）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共轨系统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及WAPS系统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故需调整该项目的投资

计划和产能计划。为快速适应市场需求，公司在该项目的具体实施中关键共轨高压泵零部件加工由威孚本部的机械系统事业

部实施，在利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淘汰部分不符合新区环保要求及工艺加工要求的相关设备，购置设备保证能力强、柔性好

的加工设备，对加工能力进行填平补齐，设备投资所需资金主要使用自有资金解决，厂房建设使用募集资金，高压共轨泵总装

由全资子公司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孚汽柴” ）实施，装配环节的设备投入不使用募集项目资金，由

威孚汽柴以自身积累的自有资金投入，并由威孚汽柴销售给博世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负责与之配套及服务提供。

（三）汽车动力电池材料及动力电池研发项目

1、公司本次拟将该募投项目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支持主业发展，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拟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1）募集资金到位延期,影响募投项目的时间进度；

（2）该项目从立项以来，公司持续进行了跟踪和调研，但由于目前在技术路线上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且投资规模较

大，为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在该项目实施上一直持谨慎的态度，现拟将此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全部投

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公司会继续跟踪动力电池的发展，继续进行产、学、

研的合作，并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择机适时以自有资金进行投入。

三、本次调整和变更募投项目对公司的风险及影响

本次调整部份募投项目的计划及产能系公司经过充分论证后，根据具体市场情况及生产经营情况所做出的审慎调整。可

以及时抓住国家环保政策切换的大好机遇，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支持公司主业发展，可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加快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和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得

到更好的发挥，使用效率更高，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

四、独立董事意见

随着市场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募投项目的计划及产能，可以确保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和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及时抓

住国家环保政策切换的大好机遇，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可以降低投资风险，使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得到更好的发挥，

使用效率更高；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支持公司主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优化财务结构，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规划。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

项目计划及产能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计划及产能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无异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

计划及产能的调整和部分募投项目的变更，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能使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得到更好的发挥，使用效率更高。不存

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光大证券认为：威孚高科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计划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上述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威孚高科实施该事

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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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

据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情况，对公司会计政策做出相应的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自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发布七项准则：新增三项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修订了四项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企业应当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3)�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自该决定发布之日起执行。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第9号、第30号、第33号、第

37号、第39号、第40号、第41号等八项准则和2014年7月23日修改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7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在编制2014年年度财务

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修订后准则名称 涉及项目名称

对2013年12月31日/2013年度

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

额(增加+/减少-)

对2013年1月1日/2012年度相

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

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2,940,000.00 -102,94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2,940,000.00 102,940,000.00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

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122,586,433.61 -132,424,637.05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22,586,433.61 132,424,637.05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

务报表列报》

其他非流动负债 -195,506,040.61 -133,879,108.31

递延收益 195,506,040.61 133,879,108.31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

务报表列报》

资本公积 -98,999,415.00 -56,509,360.00

其他综合收益 98,999,415.00 56,509,360.0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末和2012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2013

年度和2012年度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执行企业新会计准则并对有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是根据财政部要求而实施的，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其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涉及的会

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独立董事审议了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的相关资料，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

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

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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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

公司负责人王东升先生

、

总裁陈炎顺先生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芸女士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杨晓萍女士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本报告分别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制

，

在对中英文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

，

以中文文本

为准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１

，

５８２

，

８５４

，

３７９．００ ８

，

０９１

，

６７９

，

３１５．００ ４３．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９７８

，

１４０

，

９７１．００ ５８７

，

６５１

，

９８９．００ ６６．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８８０

，

７４８

，

１４４．００ ２４２

，

８３０

，

４０２．００ ２６２．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

，

３０２

，

５５３

，

６４９．００ １

，

６８０

，

０８４

，

９３３．００ ３７．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３ －３４．８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３ －３４．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７％ １．１５％ ０．１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３６

，

６４８

，

９５４

，

９７８．００ １３６

，

２４０

，

２８３

，

４７７．００ ０．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７

，

１０８

，

９６３

，

４４１．００ ７６

，

１５５

，

０７１

，

５７９．００ １．２５％

注

：

上述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同期是以总股本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４２

，

３４１

股计算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３５

，

２８９

，

６３７

，

５７４

股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回购

１３６

，

５６９

，

８３１

股

，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考虑以上加权计算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５

，

９４６

，

４６３．００

无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０．００

无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１０８

，

１５５

，

７２４．００

无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０．００

无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０．００

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０．００

无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０．００

无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０．００

无

债务重组损益

０．００

无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０．００

无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０．００

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０．００

无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无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０．００

无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０．００

无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０．００

无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无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０．００

无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０．００

无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０．００

无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７

，

６７９

，

７５２．００

无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

，

０３４

，

０４９．００

无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４６２

，

１３７．００

无

合计

９７

，

３９２

，

８２７．００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

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０１

，

４７１

（其中

Ａ

股：

５６５

，

０３０

名；

Ｂ

股

３６

，

４４１

名）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１１．５１％ ４

，

０６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４

，

０６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５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

，

４１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１０％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

安财富

－

汇泰

６６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６．７５％ ２

，

３８０

，

９５２

，

３８０ ２

，

３８０

，

９５２

，

３８０

华安基金

－

华夏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

富

＊

汇泰

７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６．７５％ ２

，

３８０

，

９５２

，

３８０ ２

，

３８０

，

９５２

，

３８０

华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融国际信托

－

中

融

－

融京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５．４０％ １

，

９０４

，

７６１

，

９０４ １

，

９０４

，

７６１

，

９０４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大华平安

金橙财富

３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４．０５％ １

，

４２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１

，

４２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大华平安

金橙财富

３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４．０５％ １

，

４２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１

，

４２８

，

５７１

，

４２８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７％ １

，

１９０

，

４７６

，

１９０ １

，

１９０

，

４７６

，

１９０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４％ ８６０

，

９８１

，

０８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８６０

，

９８１

，

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０

，

９８１

，

０８０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６７７

，

４２３

，

６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７

，

４２３

，

６４１

北京博大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５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５

，

３０３

，

８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５

，

３０３

，

８８３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７４

，

８４８

，

２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４

，

８４８

，

２７６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８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张定强

７１

，

４５３

，

７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

，

４５３

，

７９８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

时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４８

，

８７４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

，

８７４

，

４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５

，

４９５

，

０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４９５

，

０４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

，

１５９

，

５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

，

１５９

，

５２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通过《股份管理协议》将其直接持有

的

７０％

股份交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该部分股份附带

的除处分权及收益权以外的股东权利；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将其直接持有的其余

３０％

股份的

表决权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保持一致；

２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持有北京博大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４９％

股份，上述两公司同

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控制，为一致行动人。

３

、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渝资产业光电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在行使公司股东表决权时按照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的意思表示与其保持一致。

４

、除上述股东关系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定强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７１

，

４５３

，

７９８

股。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４３％

，

主要为新产线量产所致

；

２

、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３４％

，

主要为新产线量产所致

；

３

、

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４５％

，

变动原因为合并范围增加及研发力度加大所致

；

４

、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１６０％

，

主要为依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对存货计提跌

价所致

；

５

、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２１８３％

，

主要为新增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

６

、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

７２％

，

主要为去年同期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

７

、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２５８％

，

主要为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盈利

，

所得税费用相应增

加

；

８

、

预付款较期初减少

５８％

，

主要为报告期内预付供应商采购款减少所致

；

９

、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１１１％

，

主要为部分业务采用票据结算方式所致

；

１０

、

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

６９％

，

主要为报告期内偿还借款利息所致

；

１１

、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

５０３４％

，

主要为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转入所

致

；

１２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流入同比增加

３７％

，

主要为新产线量产所致

；

１３

、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支出同比增加

６７％

，

主要为新项目建设

，

工程及设备采购支出

增加所致

；

１４

、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流入同比减少

１０２％

，

主要为去年同期增发产生的筹资活动现

金流入增加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的控股股东由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累计回购

Ｂ

股

１３６

，

５６９

，

８３１

股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

心、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

司、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

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３６

个月 正在履行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

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

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１２

个月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无

四

、

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六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占该公司股

权比例（

％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

益（元）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元）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

源

ＨＫ００９０３

冠捷科技

１３４

，

６５８

，

１５８ １．０４％ ３４

，

１５３

，

４０２ ０ １

，

８６７

，

５７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认购

ＳＨ６００６５８

电子城

９０

，

１６０

，

４２８ １．６９％ １５９

，

３７０

，

３７１ ０ ４４

，

２８５

，

９１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换股

ＨＫ０１９６３

重庆银行

１２０

，

０８４

，

３７５ ０．９３％ １２７

，

７２２

，

９２８ ０ ８

，

６６８

，

２０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认购

合计

３４４

，

９０２

，

９６１ －－ ３２１

，

２４６

，

７０１ ０ ５４

，

８２１

，

６９４ －－ －－

七

、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讨论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的经营情况、未来

发展战略；

２

、行业状况及发展趋势；

３

、公司几条产线的情况；

提供的资料：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４

年半年报、

２０１４

年三季报，公司

宣传手册等公开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巴克莱银行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个人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个人投资者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０４

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Ｈｉｇｈ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ＬＣ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０５

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

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１２

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Ｃｏａｔｕ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北京

８．５

代线

实地调研 个人 个人投资者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９

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大和证券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ｉｔｓｕｉ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长(签字):王东升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年 4月 22日

（上接B64版）

证券代码：000780� � �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2015-008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日期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14年7月1日起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自2014年7月23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

2.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准则，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2014年7月

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2号、第9号、第30号、第33号、第37号、第39号、第40号、第41号具体准则及2014年7月23日修改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编制2014年度财务报表，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列

示如下：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4

年

1

月

1

日

影响金额

追溯调整法

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

定，将原计入资产负债表“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下

列报的“递延收益”项目单独列报

其他非流动负债

-550,000.00

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

定，将原计入资产负债表“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下

列报的“递延收益”项目单独列报

递延收益

550,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其他非流动负债和递延收益两个报表科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80� � �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2015-009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5月15日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1.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的召开合法、合规。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13:00召开；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5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

为2015年5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3）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5月15日9:30～11:30，和13:00～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8日 （星期

五），于2015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的地点：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公司监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

4.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预算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聘请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9.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审议。

10.审议关于监事报酬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3.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5.审议关于制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16.审议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7.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18.�审议关于制订《公司“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的议案。

19.审议关于制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议案。

20.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21.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22.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23.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制度》的议案。

24.审议关于制订《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的议案。

25.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6.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第3、10、26项议案于2015年4月22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于2015年

4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情况见2015年4月23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15年5月14日9：00～11：00，和14：30～17：30

3．登记地点：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公司证券部。

4．登记手续：

（1）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80；

2.投票简称：平能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平能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00� 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 1，

2.00�元代表议案 2，依次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元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1.00

元

2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

元

3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3.00

元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00

元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5

年预算报告》的议案

5.00

元

6

审议关于公司聘请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

元

7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00

元

8

审议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8.00

元

9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审议

9.00

元

10

审议关于监事报酬的议案

10.00

元

11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11.00

元

1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00

元

13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00

元

14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4.00

元

15

审议关于制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15.00

元

16

审议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6.00

元

17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17.00

元

18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议案

18.00

元

19

审议关于制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议案

19.00

元

20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20.00

元

21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21.00

元

22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22.00

元

23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制度》的议案

23.00

元

24

审议关于制订《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的议案

24.00

元

25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5.00

元

26

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6.00

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

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

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

的半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建忠、尹晓东

电话：0476-3328279、3324281

传真：0476-3328220

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公司

邮编：024076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4.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2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指示。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按自己意愿表

决。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5

年预算报告》的议案

6

审议关于公司聘请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9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审议

10

审议关于监事报酬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3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5

审议关于制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16

审议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7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18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议案

19

审议关于制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议案

20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21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22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23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制度》的议案

24

审议关于制订《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的议案

25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6

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注：1、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三项内任选一项，并在相应方框内打“√” ；

2、如出现两种以上选择或有涂改，为无效表决票；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需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